
珠海市农业公园认定申报书
农业公园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园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手 机：            
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传 真：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珠海市农业农村局  监制

填 表 说 明

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，保证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申请书必须由单位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授权人）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农业公园名称由申报单位自主命名，格式可参照“地名+特色+农业公园”，如“珠海市兰花农业公园”、“斗门区水稻农业公园”等。

单位详细地址务必写明区（功能区）以及具体的镇、村等信息。

有关佐证材料尽量充分提供。所有材料按顺序胶装（需标注页码），申报书需加盖公章和骑缝章。

申报材料加具所在镇（街道）意见后送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受理；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审核后汇总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本申报书一式三份。
珠海市农业公园申报表

	基本信息
	农业公园名称
	

	
	申报单位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农业公园面积（亩）：
	
	农业生产区面积（亩）
	

	
	建设用地面积（亩）
	
	农业设施面积（亩）：
	

	
	主导产业
	
	休闲观光主要产品
	

	
	年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	固定资产规模（万元）：
	

	
	年入园数（人）
	
	年门票收入（元）
	   

	
	年农产品销售收入（万元）
	
	年利润（万元）
	

	
	园区就业人数（人）
	
	年带动农户（户）
	

	
	是否编制建设规划或设计
	

	所在镇街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 月  日
	区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 月   日

	市专家组评审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 月   日

	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 月   日




